
 

 
1883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5 期 院會紀錄

基本工資國家准許本外勞薪資脫鉤，且 TPP 載有「勞動合作諒解備忘錄」，禁止對外勞有

歧視待遇，因此，示範區若讓本外勞薪資脫鉤，不僅徒惹爭議，且可能激化近來廣大勞工

對政府的不滿。 

五、引進產業發展所需人才，不應區分外籍或大陸人才，即使因為兩岸關係特殊，也可兼顧經

濟發展及國家安全，透過相對較嚴格的條件限制及總量管理，讓台灣企業也可晉用大陸人

才。否則，聽任目前高階人力只去不來的發展趨勢，人才赤字問題將加速惡化，威脅台灣

生存發展。另目前准許來台的跨國企業及陸資企業僱用之大陸人士，其性質就是「工作」

，不能因為涉及兩岸條例 95 條等敏感規定，就掩耳盜鈴，不給大陸員工工作證。這些產業

引進外籍或大陸人才遭遇到的困難，應該作全面性、通案的周全處理，若僅在示範區作小

規模鬆綁，除緩不濟急外，反可能加深全面性人才危機，政府尤應予以正視。 

（二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國防部長日前表示，募兵制各項工作

都「準備好了」，可依計畫施行，但募兵制人員招募不足，

卻是不爭的事實。本席認為：既然決定採「募兵制」，大家

就必須理性客觀、且無任何意識形態與主觀認定，從國防安

全角度思考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在那麼多可自由選擇的行

業中，國家究竟可以提供多少籌碼，才會讓年輕人願意走向

軍中？」尤其，現今台灣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卻仍然對

當軍人興趣不大，這是否透露出「募兵制」理想與實務間的

落差？借鏡先進國家經驗，其實要吸引年輕人進入軍中，方

法很簡單，就是要讓年輕人感覺「值得」。所謂當軍人「值

得」，要素有二，一是榮譽感，二是合理報酬，兩者必須兼

顧，缺一不可。在現今大環境下已實不宜再用傳統思維，苛

求軍人只能犧牲奉獻。而是要讓軍人感覺到付出的時間、精

力及諸多被限制是值得的，如此才會有利募兵制的遂行。軍

人合理報酬，並非單指薪資所得，應還包括各項個人及家庭

相關福利配套措施，審視今日募兵制典範的美國，更可以印

證前述榮譽感與合理報酬兩要素的重要。美國總統歐巴馬即

相當重視軍隊及退伍軍人福利，即使在美國面臨財政（懸崖

）拮据之時，2013 年仍計畫將預算提高 40%，多出的預算將

聚焦於提高退役軍人福利服務及其他社會福利等三個重點。

反觀政府現在處理軍公教相關事務的態度及方式，怎能期望

募兵制「準備好了」？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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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募兵制是我國國軍建軍發展史上極為重大的變革；若士兵募不到或人數不夠，整個國軍戰

力將嚴重折損，影響國防安全至鉅」。就世界各募兵制國家的經驗，一開始募進來的人員

有許多都是在社會不易生存，甚至吸毒、鬧事的，這種景況至少要忍耐三、五年，慢慢上

軌道，正規青年才會來參加，這都是募兵制必須嚴肅面對、要考量的問題。而在這段青黃

不接的尷尬期，政府對可能產生的國防罅隙，應有周全的配套措施及應變計畫。 

二、募兵制不僅是兵役制度的變革，也是國防理念的調整，甚至更是整個「國家生存戰略」的

改弦易轍。也就是說，任何形式的「戰爭」，無論主動被動，皆應設法排除。處此情勢，

「國家生存戰略」的最高指導原則是「不讓戰爭發生」，而不是訴諸戰爭。所以，未來國

家的總體「生存戰略」，也就是應從「不惜玉石俱焚」，換軌到「追求和平雙贏」。準此

以論，實施募兵制也正是「硬國防」換軌至「軟國防」的轉型工程。長期來台灣是軍人形

象最受汙辱及踐踏的社會。如今，募兵制的逐段逐階上路，也到了必須重建並提升軍人形

象的時候了！ 

三、「募兵制」為國軍建軍發展史上極為重大的變革，亦為國防轉型成功之關鍵。既決定採「

募兵制」，大家必須理性客觀、不流於任何意識形態與主觀認定，成熟地從國防安全角度

思考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在那麼多可以自由選擇的行業別中，國家究竟可以提供多少籌

碼，才會讓年輕人願意走向軍中，成為國軍大家庭的一分子？」今年國軍志願士兵招募員

額不如預期，正凸顯這個問題的嚴肅性。尤其，現今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卻對當軍人

興趣不大，當中顯露與「募兵制」相關的一些問題，殊值社會各界務實地正視。 

四、借鏡先進國家經驗，其實要吸引年輕人進入軍中，方法很簡單，就是要讓年輕人感覺「值

得」。所謂當軍人「值得」，要素有二，一是榮譽感，二是合理報酬，兩者必須兼顧，缺

一不可。就核心要義而言，軍人的榮譽感，一部分發自軍人保國衛民的使命感與責任心；

另一部分則是發自社會大眾對軍人的認同感與同理心；後者往往對前者可以產生相加相乘

的效果。 

五、論及軍人合理報酬，並非單指薪資所得，還包括各項個人及家庭相關福利配套措施。薪資

所得部分，數字多寡難免仁智互見，因此公允的作法，是依據我國財力可支持度，參酌公

教人員（可以上下班、有加班費，軍人則無）待遇，以及其他採行「募兵制」國家的給付

項目標準，來求取最為妥切的公約數；福利配套措施部分，諸如軍人進、訓、用、考、退

（輔）等相關經管規劃及家庭照顧等方面，宜能滿足個人期望與需求，使其在軍職發展階

段能達成個人目標，並發揮單位組織最佳人力運用效益，俟其屆退時則提供職業訓練和就

業協助。此同時也要讓社會建立起軍人應有同工同酬的正確觀念，而不再是苛求而無由的

「犧牲奉獻」。 

（二十七）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的爭議，


